
合伙经营项目合作协议 

 
 

甲方：姓 名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乙方：姓 名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、达成以下合作协议：  

第一条 合作项目名称及主要经营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

第二条 合作经营项目和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

第三条 合作期限，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至    年     月    日止，

共    年。    

第四条 出资金额、 方式、期限。  

(一)甲方出资人民币           元，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占总投资额的 70%；乙方出资人民币      元，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占总投资额的 30%；  

(二)双方以             方式出资，于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前交齐。  

(三)本合作出资共计人民币          元，大

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合作期间各合作人的出

资为共有财产，不得随意请求分割。合作终止后，各合作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，

届时予以返还。  

（四）饮食店经营连续亏损 3个月，双方协商是否需追加投资，甲乙双方继

续按上诉比例出资。    

第五条 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。 合作各方共同经营、共同劳动，共担风险，

共负盈亏。  

(一)盈余分配：饮食店盈余甲乙双方平均分配。每月底扣除成本费用（包括

租金，人工，水电等）及周转资金（具体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，协商不成按照账

上流动资金     %比例预留周转资金）后如有盈余则当月分配。    

(二)债务承担：合作债务先以合作财产偿还，合作财产不足清偿时，以     

             分配比例                  为依据，按比例承担。  

  第六条 入伙、退伙、出资的转让。    

(一)入伙。  

1. 新合作人入伙，必须经双方合作人同意;    

2. 承认并签署本合作协议;  

3. 除入伙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入伙的新合作人与原合作人享有同等权利，承

担同等责任。入伙的新合作人对入伙前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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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退伙。 

1. 自愿退伙。合作的经营期限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时，合作人可以退

伙： ①合作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; ②经全体合作人同意退伙; ③发生合

作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作企业的事由。  

合作协议未约定合作企业的经营期限的，合作人在不给合作企业事务执行造

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，可以退伙，但应当提前 30日通知其他合作人。合作人擅

自退伙给合作造成损失的，应当赔偿损失。    

    2. 当然退伙。合作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然退伙： ①死亡或者被依法

宣告死亡; ②被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; ③个人丧失偿债能力;④被人

民法院强执行在合作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。以上情形的退伙以实际发生之日为

退伙生效日。    

    3. 除名退伙。合作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其他合作人一致同意，可以决

议将其除名：①未履行出资义务;  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作企业造成损

失;  ③执行合作企业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;  ④合作协议约定的其他事

由。  

    对合作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。被除名人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

起，除名生效，被除名人退伙。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接到除名通

知之日起 30日内，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合作人退伙后，其他合作人与该退伙人按

退伙时的合作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。  

(三) 出资的转让。允许合作人转让其在合作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。在

同等条件下，合作人有优先受让权。如向合作人以外的第三人转让，第三人应按

入伙对待，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。合作人以外的第三人受让合作企业财产份额

的，经修改合作协议即成为饮食店的合作人。    

第七条 合作负责人及合作事务执行。  

(一)甲方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出纳；乙方负责财务会计。  

(二)合作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作人决定，委托_______为合作负责人，其权限

为：   

    1. 办理饮食店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、对外开展业务，订立合同;    

2. 对饮食店进行日常管理; 

3. 支付合作债务;  

4. 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  

    第八条 合作人的权利和义务。 

(一)合作人的权利：  

1. 合作事务的经营权、决定权和监督权，合作的经营活动由合作人共同决

定，无论出资多少，每个人都有表决权。  

2. 合作人享有合作利益的分配权;合作利益按投资占比分配。  

3. 合作人分配合作利益应以出资额比例或者按合同的约定进行，合作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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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累的财产归合作人共有。    

4. 合作人有退伙的权利。   

(二)合作人的义务：  

1. 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维护合作财产的统一;    

2. 分担合作的经营损失的债务;    

3. 为合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   

第九条 禁止行为。  

(一)未经全体合作人同意，禁止任何合作人私自以合作名义进行非日常性业

务活动（例如借贷、担保等）;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合作，造成的损失按实际损

失进行赔偿，并有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。    

(二) 禁止合作人参与经营与本合作竞争的业务。  

(三)除合作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作人同意外，合作人不得同本合作进

行交易。    

(四)合作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作饮食店利益的活动。   

 第十条 合作营业的继续。  

(一)在退伙的情况下，其余合作人有权继续以原饮食店名称继续经营原企业

业务，也可以选择、吸收新的合作人入伙经营。  

(二)在合作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情况下，依死亡合作人的继承人的选择，

既可以退继承人应继承的财产份额，继续经营;也可依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或者经

全体合作人同意，接纳继承人为新的合作人继续经营。    

第十一条 合作的终止和清算。    

(一) 合作因下列情形解散：    

1. 合作期限届满;  

2. 全体合作人同意终止合作关系;  

3. 饮食店经营连续亏损 3个月，双方协商终止;    

4. 被依法撤销;  

5. 出现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合作企业解散的其他原因。    

(二)合作的清算：  

1.合作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，并通知债权人。 

2. 清算人由全体合作人担任，自合作企业解散后指定______方担任清算

人。30 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，合作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

定清算人。  

3. 合作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后，按下列顺序清偿：合作所欠招用的职工工

资和劳动保险费用;合作所欠税款;合作的债务;返还合作人的出资。  

4. 清偿后如有剩余，则按本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的办法进行分配。  

5. 清算时合作有亏损，合作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，依本协议第五条第二款

的办法办理。各合作人应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，合作人由于承担连带责任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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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偿数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投资比例数额时，有权向其他合作人追偿。  

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。  

(一)合作人未按期缴纳或未缴足出资的，应当赔偿由此给 其他合作人造成

的损失;如果逾期               仍未缴足出资，按退伙处理。  

(二)合作人未经其他合作人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财产份额的，如果他合作人不

愿接纳受让人为新的合作人，可按退伙处理，转让人应赔偿其他合作人因此而造

成的损失。  

(三)合作人私自以其在合作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，其行为无效，或者作

为退伙处理;由此给其他合作人造成损失的，承担赔偿责任。  

(四)合作人严重违反本协议、或因重大过失或日常经营违法违规而导致合作

企业解散的，应当对其他合作人承担赔偿责任。 

(五)合作人违反第九条规定，应按合作实际损失赔偿劝阻不听者可由全体合

作人决定除名。    

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。  

凡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合作人之间共同协商，如协商不成，

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各方均有约束力。    

第十四条 其他。  

    (一) 经协商一致，合作人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;补充、

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，以补充、修改后的内容为准。  

(二)入伙合同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。    

(三)本合同一式___份，合作人各执一份。  

   (四)本合同经全体合作人签名、盖章后生效。    

甲方：______________ (签章)         乙方：______________ (签章)   

签约时间：_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签约时间：____年___月___日  

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

点
击
下
载
获
取
无
水
印
可
编
辑
电
子
版

客服微信：xbt648


